

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臺南區農業改良場 公告
主旨：公告本場釀酒高粱「臺南7號」和「臺南8號」辦理品種權專屬授權招標案。
依據：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智慧財產權審議委員會第160 次會議決議辦理。

公告期間：108年10月15日至108年11月4日。 
公告事項：
一、招標機關：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臺南區農業改良場。
二、招標機關地址：臺南市新化區牧場70 號。
三、標的名稱：釀酒高粱「臺南7號」和「臺南8號」辦理專屬授權案。
四、投標資格：國內依法設立之農民團體或其他國內政府機關或公民營業者(生產雜交種子供販售用或釀製高粱酒行銷市場或自然人。
五、收受投標文件場所之地址：行政院農業委員會臺南區農業改良場。
六、底價金額：新臺幣510萬元(含)以上。本標案得標者需另付營業稅（以實際決標金額之５％計算）。乙方應於簽訂授權契約生效後十五日內一次付清，並同意本授權金於簽訂契約後縱因契約經終止或解除亦不退還。
七、截標期限：民國108年11月4日下午1時30分。
八、開標時間：民國108年11月4日下午2時。
九、開標地點：臺南區農業改良場行政大樓第２會議室。
十、投標保證金：新臺幣25萬元整。
十一、決標方式：

(一)以一次投標開標

(二)以金額高於底價最高者為得標。

(三)如最高價格相同則現場競價(未到場者視同放棄競價權利)。
十二、投標者應將下列文件裝於標封：
(一) 廠商基本資料表。
(二) 技術移轉意願書。
(三) 保證金應由廠商以現金匯入本場帳戶(金融機構名稱：中央銀行國庫局、金融機構代號：0000022、戶名：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南區農業改良場、匯 款 帳 號：24511602120003)，並將收據正本裝入標封內；亦可用金融機構簽發之即期本票、即期支票或郵政匯票，惟應符合保證金暨其他擔保作業辦法規定之格式，抬頭註明「臺南區農業改良場」，並將支票或憑據裝入標封內一併投寄。開標時如發現未依規定繳納，其所投標單無效。未得標者，由本場背書當場無息發還。得標者待繳付授權金完畢後發還。
(四)廠商資格審查紀錄表。
（五）標單。
(六) 合法設立登記證明文件。
(七) 最近一期納稅證明書影本。
(八)退還保證金申請書。

(九)委託授權書。
十三、契約書之簽定：於得標15日內簽定契約書。
十四、所需表格、契約書及標單等資料請逕由本場
網址：http://www.tndais.gov.tw/本場招標公告項 下載。
十五、本案聯絡人：游添榮 電話： 05-3792060 轉1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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